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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大股东延期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
 

 

 

 

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武商集团”或“公司”)于

2024 年 7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届八次（临时）董事会及

第十届五次（临时）监事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延期

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会审议。现将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武商联”）延期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武商联在 2021 年 7 月提交武商集团、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百集团”）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武商联申请变更同

业竞争承诺的议案，变更后的承诺将于 2024 年 7 月底到期。鉴于市

场环境变化和承诺推进情况，现提请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审议武商联

延期承诺的议案。 

一、同业竞争承诺概述 

2007 年，武商联成立时曾就解决武商集团、中百集团和武汉中



联将积极推进，加大武商集团和中百集团分业经营力度，在 3 年内通

过资产重组等方式最终解决两家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。 

 

二、承诺履行情况 

（一）前期履行承诺成果 

一是率先解决武商联与上市公司同质化经营问题。武商联通过与

武商集团进行股权置换，使武商量贩成为武商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；对

武商联和中百集团的物流资源进行有效整合，消除了武商联与中百集

团之间的同质化经营问题。 

二是出让武汉中商控股权，引入居然控股对武汉中商实施重大资

产重组。2019 年底，武汉中商重大资产重组完成，武商联不再控股

武汉中商，承诺履行取得重大进展。 

（二）本次承诺履行情况 

武商联继续推进两家公司分业经营，引导并支持两家公司实施数

字化升级，两家公司分业经营取得了较大进展。 

1.主营业务方面。武商集团以百货为主，围绕高端客户整合优质

资源，推动重大项目建设，做大高端消费业态，形成武汉市场“一主

引领”、湖北江西全域协同发展的战略布局。截至 2023 年末，武商集

团百货总建筑面积 227.4 万㎡，较 2021 年增长 95.4 万㎡，增幅约

72%。武商集团适度保留的超市业务作为其百货业务配套，是维护消

费客群、满足顾客一站式优质消费体验、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必要经营

策略，具有商业合理性。近三年，武商集团百货业务收入呈上升趋势，

超市业务收入呈下降趋势。因武商集团自 2020 年起执行新收入会计

准则（全额法改为净额法），加之其重点百货项目尚在培育期，致使

武商集团 2023 年超市业务收入占总营收约 43%（若将武商集团经营

数据还原成旧准则初步核算，武商集团 2023 年超市业务收入占总营



收约 22%，较 2019 年的 30%已较大幅度下降）。随着武商集团梦时代、

南昌武商 Mall 培育发展成熟和投资布局新赛道，其超市业务占比将

持续下降。 

中百集团主营连锁超市便利店业务，围绕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

进行网点布局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民服务，是国家指定的湖北物流配

送应急保障中心、“国家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”。近年来，中百集团快

速发展“便利店+”，中百罗森已成功进驻湖南、河南市场，形成“两

湖一河”发展格局。截至 2023 年末，中百集团超市业务收入占总营

收约 91%；大卖场、社区超市、便利店连锁网点 1690 家，较 2021 年

增长 177 家，增幅约 12%。中百集团百货业务通过闭店调整，规模已

经极小，仅占总营收约 2%。 

2.竞争性方面。百货和超市均是充分竞争行业，武汉正打造国际

消费中心城市，各大百货购物中心及品牌超市便利店纷纷布局武汉，

竞争尤为激烈。根据武汉市商务局《盘点 2023》报告显示，2023 年

大型购物中心相继开业，全市商业存量突破 1200 万㎡；便利店品牌

16 家，门店已突破 4900 家。武商集团在武汉的购物中心约为 157 万

㎡，占全市商业存量约 13%，主要竞争对手为其它知名大型百货购物

中心；中百集团在武汉的社区超市和便利店 1018 家，占全市门店数

约 20%，主要竞争对手为国内外超市便利店头部企业及电商超市。 

3.利益冲突方面。武商联对两家上市公司均是相对控股，没有能

力向单方倾斜资源、让渡商业机会导致不公平竞争。两家上市公司为

公众公司，受行业监管及市场监督，保持独立运作，不存在大股东资

金占用及利用关联交易谋取利益等影响上市公司发展、损害中小股东

利益的不利情形。 

承诺期间，零售行业市场复苏不及预期，大型百货企业的盈利水

平处在历史低位，大型超市整体处于亏损状态。在行业整体下行的背



景下，武商联和两家上市公司想方设法努力改善经营情况，但受上述

因素影响，两家上市公司超市业务都出现不同程度亏损，不具备实施

资产重组的条件。 

 

三、下一步工作安排 

为继续推动同业竞争问题有效解决，维护两家上市公司及投资者

权益，武商联提请延期同业竞争承诺，5 年内逐步解决两家上市公司

的同业竞争问题，继续引导两家上市公司聚焦主业，通过持续压降武

商集团超市业务占比、委托管理等方式实现分业经营。 

未来，武商联将继续推动两家上市公司改善经营质效，实现高质

量发展，多措并举做好市值管理，保护投资者权益，增强投资者信心。 

 

四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

公司于2024年7月17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，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延期同业

竞争承诺的议案》。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武商联延期同业竞

争承诺事项的审议、决策程序及内容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

指引第 4 号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本次延

期承诺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。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

会、股东会审议并提示关联董事、关联股东回避表决。 

 

五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召开第十届八次（临时）董事会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延期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回

避表决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，关联

股东武汉商联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武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



限公司及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。 

 

六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召开第十届五次（临时）监事会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延期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》，关联监事回

避表决。监事会认为，公司第一大股东延期同业竞争承诺事项有利于

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

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及其他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

决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公司监事会同

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八次（临时）董事会决议 

（二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五次（临时）监事会决议 

（三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三次专门会议

决议 

（四）武汉商联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提请审议我司延期

承诺议案的函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7 月 20 日 


